
 

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 立法會 CB(2)190/08-09(05)號文件 
討 論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 

 
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有 關 政 府 擬 為 有 需 要 的

個 人 及 家 庭 提 供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計 劃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政 府 非 常 明 白 通 脹 帶 來 的 壓 力，並 已 在 過 去 一 年

推 出 了 一 系 列 扶 助 低 收 入 人 士 的 特 定 措 施 ， 以 紓 緩 通 脹

為 他 們 所 帶 來 的 壓 力 。 行 政 長 官 在 今 年 七 月 已 公 布 預 留

一 億 元 予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下 稱 「 社 署 」 ） ， 與 非 政 府 機 構

合 作 提 供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 

 

3 .  在 諮 詢 持 份 者 有 關 運 用 預 留 款 項 以 提 供 食 物 援

助 的 詳 細 安 排 期 間 ， 社 署 已 在 今 年 八 月 透 過 調 配 內 部 資

源 撥 款 120 萬 元 ， 加 強 兩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現 時 所 提 供 的 短

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 

 

 

計 劃 建 議  

 
4.  就 如 何 推 行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（ 包 括 服 務 覆 蓋 範

圍 、 服 務 對 象 及 運 作 模 式 等 ） ， 政 府 收 到 不 少 意 見 （ 包

括 來 自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、 現 時 有 提 供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

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意 見 ） 。 政 府 經 考

慮 後 ， 現 建 議 在 全 港 推 出 合 共 五 個 服 務 計 劃 ， 為 有 需 要

的 個 人 及 家 庭 提 供 即 時 及 直 接 的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政 府 在

決 定 服 務 計 劃 的 數 目 時 ， 已 詳 細 考 慮 多 個 因 素 ， 包 括 行

政 開 支 需 維 持 在 最 低 但 合 理 的 水 平 ， 以 便 善 用 資 源 讓 服

務 使 用 者 直 接 受 恵 、 需 確 保 服 務 計 劃 的 有 效 管 理 及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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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、 大 量 採 購 食 物 和 其 他 物 品 所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， 以 及

建 立 有 效 的 伙 伴 協 作 及 網 絡 以 識 別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並 盡 快

為 這 些 人 士 提 供 實 物 援 助 。 下 列 各 段 載 列 有 關 計 劃 的 詳

情 。  

 

 
服 務 覆 蓋 範 圍  
 
5.  政 府 建 議 在 以 下 五 個 區 域 推 出 合 共 五 個 服 務 計

劃 ， 而 計 劃 會 包 括 全 港 各 區 ：  

 

( i )  荃 灣、 葵 青、 港 島 及 其 他 離 島（ 包 括 東 涌 ）； 

 

( i i )  深 水 埗 、 九 龍 城 及 油 尖 旺 ；  

 

( i i i )  觀 塘 、 黃 大 仙 及 西 貢 ；  

 

( iv ) 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； 以 及  

 

(v)  屯 門 及 元 朗 。  

 

 

服 務 對 象  
 
6.  有 關 計 劃 的 服 務 對 象 是 經 證 實 難 以 應 付 日 常 食

物 開 支 的 個 人 或 家 庭 ， 包 括 失 業 人 士 、 低 收 入 人 士 、 新

來 港 人 士 、 露 宿 者 ， 以 及 因 遭 逢 突 變 而 有 即 時 經 濟 困 難

的 個 人 或 家 庭 等 。 服 務 對 象 亦 包 括 未 受 惠 於 政 府 早 前 宣

佈 的 一 系 列 紓 困 措 施 的 人 士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下 列 人 士 ：  

 

( i )  在 申 請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前 的 六 個 月 內 ， 租 住 板

間 房 ／ 床 位 ／ 天 台 屋 ；  

 

( i i )  名 下 並 無 獨 立 電 費 帳 戶 ；  

 

( i i i )  沒 有 領 取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／ 傷 殘 津 貼 ／

高 齡 津 貼 ； 以 及  

 

( iv )  每 月 收 入 少 於 10,000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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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範 圍  
 
7.  在 符 合 政 府 設 定 的 服 務 原 則 下，營 辦 計 劃 的 非 政

府 機 構 可 彈 性 擬 訂 個 別 服 務 計 劃 的 推 行 細 節 ， 以 直 接 回

應 個 別 服 務 地 區 的 需 要 。   每 個 服 務 計 劃 可 支 援 最 少  

10 000 人 。 換 言 之 ， 此 計 劃 可 使 最 少 50 000 人 受 惠 。 每

名 服 務 對 象 可 獲 最 長 六 星 期 的 食 物 援 助 ， 而 援 助 會 以 乾

糧 為 主 。 有 關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可 按 情 況 向 服 務 對 象 提 供 新

鮮 ／ 冷 藏 食 物 、 熱 食 、 餐 券 、 嬰 兒 食 品 或 嬰 兒 配 方 奶 粉

等 食 物 ， 作 為 六 星 期 食 物 援 助 的 一 部 分 ， 以 滿 足 他 們 直

接 及 特 別 的 需 要 。 在 六 星 期 後 ， 有 關 非 政 府 機 構 可 因 應

個 案 的 情 況 ， 考 慮 是 否 繼 續 提 供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在

特 殊 情 況 下 ， 如 營 辦 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未 能 滿 足 服 務 對

象 的 特 別 需 要 ， 有 關 機 構 會 向 服 務 對 象 發 放 食 物 劵 。  

 

8 .  營 辦 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評 估 服 務 對 象 的 資 格

和 需 要 ， 以 及 所 需 提 供 援 助 服 務 的 程 度 和 類 別 ， 從 而 確

保 服 務 對 象 得 到 足 夠 和 適 當 的 食 物 以 應 付 基 本 需 要 。 如

個 別 服 務 對 象 有 長 期 福 利 需 要 ， 並 且 需 要 短 期 食 物 援 助

服 務 以 外 的 其 他 服 務 ， 有 關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把 他 們 轉 介

至 其 他 服 務 單 位 ， 使 他 們 可 接 受 適 當 的 福 利 服 務 。  

 

9 .  為 配 合 政 府 致 力 推 動 民 、 商 、 官 的 三 方 合 作 ， 營

辦 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須 盡 量 與 地 區 團 體 及 商 業 機 構 建 立

並 發 展 合 作 伙 伴 關 係 ， 以 推 展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有 關

的 非 政 府 機 構 亦 應 採 取 有 效 的 措 施 ， 向 服 務 對 象 宣 傳 這

項 服 務 ， 並 鼓 勵 社 區 團 體 ／ 地 區 網 絡 積 極 尋 找 有 需 要 的

服 務 對 象 ， 以 轉 介 他 們 接 受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其 中 ，

非 政 府 機 構 須 透 過 與 政 府 及 其 他 地 區 組 織 合 作 ， 積 極 尋

找 和 主 動 接 觸 未 受 惠 於 政 府 早 前 一 系 列 紓 困 措 施 的 有 需

要 人 士，並 向 他 們（ 尤 其 是 床 位、板 間 房 及 天 台 屋 住 客 ）

宣 傳 這 項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 

 

 

支 援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的 措 施  

 
10.  除 在 上 文 詳 述 的 五 個 服 務 計 劃 外，政 府 亦 會 繼 續

支 援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的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如 這 些

機 構 需 要 物 色 合 適 地 點 以 提 供 服 務 ， 社 署 會 提 供 適 當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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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 助 。 若 有 關 機 構 申 請 以 優 惠 租 金 租 用 房 屋 署 轄 下 的 物

業 以 營 辦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， 社 署 亦 會 提 供 協 助 。 此 外 ， 有

關 機 構 只 要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和 通 過 財 政 狀 況 及 服 務 評 估 ，

便 可 向 社 署 申 請 租 金 及 差 餉 津 貼 。 攜 手 扶 弱 基 金 亦 可 撥

款 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與 商 界 合 作 營 辦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

社 署 亦 會 向 有 關 非 政 府 機 構 介 紹 有 意 捐 贈 食 物 和 其 他 日

常 必 需 品 的 捐 贈 者 。  

 

 

財 政 影 響  

 

11 .  我 們 建 議 開 立 為 數 一 億 元 的 新 承 擔 額，以 在 全 港

推 出 服 務 計 劃 ， 為 有 需 要 的 個 人 及 家 庭 提 供 短 期 食 物 援

助 服 務 。 在 這 一 億 元 當 中 ， 有 6,000 萬 元 會 撥 作 服 務 計

劃 的 營 運 費 （ 即 每 個 計 劃 可 獲 撥 款 1,200 萬 元 ） ， 以 支

付 營 辦 計 劃 所 需 的 食 物 和 行 政 開 支 。 此 外 ， 如 個 別 營 辦

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有 實 際 需 要 ， 它 們 就 每 個 計 劃 最 高 可

獲 250 萬 元 的 一 次 性 撥 款 ， 作 為 開 展 服 務 的 費 用 ， 當 中

包 括 裝 修 ， 購 買 儲 存 ／ 處 理 食 物 的 設 備 、 小 型 家 具 及 器

材 ， 以 及 收 集 和 分 發 食 物 的 運 輸 安 排 等 所 需 開 支 。 由 於

我 們 在 現 階 段 暫 時 無 法 準 確 估 計 有 關 服 務 的 需 求 ， 因 此

建 議 預 留 餘 下 的 2,750 萬 元 作 備 用 款 項 ， 以 應 付 日 後 的

服 務 需 求 。  

 

 

未 來 路 向  

 

12 .  除 委 員 另 有 意 見 外，我 們 計 劃 把 建 議 提 交 財 務 委

員 會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的 會 議 上 審 議 。  

 

 

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 


